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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关于印发 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

第9号——关于权益法下投资

净损失的会计处理》的通知

国务院有关部委、有关直属机构,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

单列市财政厅 (局 )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,财政部驻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,有关中央管

理企业:

为了深入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,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,

同时,实现企业会计准则持续趋同和等效,我部制定了《企业会

计准则解释第9号——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》,现予

印发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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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一 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

的会计处理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财政部办公厅

— 2—

⒛17年6月 15日 印发



附件 :

、
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号

——关于权益法下有关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

-、 涉及的主要准则

该问题主要涉及 《企业会计准则笫 2号——长期股权投资》(财

会 〔zO14)I4号 ,以下简称第2号准则)。

二、涉及的主要问题

笫2号准则第十二条规定,投资方确认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,

应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

投资的长期权益 (简称其他长期权益)冲减至零为限,投资方负有承

担额外损失义务的除外。被投资单位以后实现净利润的,投资方在其

收益分享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后,恢复确认收益分享额。

根据上述规定,投资方在权益法下因确认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其他

综合收益减少净额而产生未确认投资净损失的,是否按照上述原则处

理?

三、会计确认、计量和列报要求

投资方按权益法确认应分担被投资单位的净亏损或被投资单位

其他综合收益减少净额,将有关长期股权投资冲减至零并产生了未确

认投资净损失的,被投资单位在以后期间实现净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

增加净额时,投资方应当按照以前确认或登记有关投资净损失时的相

反顺序进行会计处理,即依次减记未确认投资净损失金额、恢复其他



长期权益和恢复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,同 时,投资方还应当重新

复核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,有关会计处理如下:

(一 )投资方当期对被投资单位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增加净额

的分享额小于或等于前期未确认投资净损失的,根据登记的未确认投

资净损失的类型,弥补前期未确认的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净亏损或其

他综合收益减少净额等投资净损失。

(二 )投资方当期对被投资单位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增加净额

的分享额大于前期未确认投资净损失的,应先按照以上(一 )的规定弥

补前期未确认投资净损失:对于前者大于后者的差额部分,依次恢复

其他长期权益的账面价值和恢复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,同 时按权

益法确认该差额。

投资方应当按照 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
——或有事项》的有关

规定,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,并根据复核后的最佳估计数

予以调整。

四、生效日期和新旧衔接

本解释自2018年 1月 1日 起施行。本解释施行前的有关业务未

按照以上规定进行处理的,应进行追溯调整,追溯调整不切实可

行的除外。本解释施行前已处置或因其他原因终止采用权益法核

算的长期股权投资,无需追溯调整。


